
彰化縣慶祝中華民國 112年國慶活動暨青春活力嘉年華 

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配合彰化縣政府施政計畫，以青春活力慶祝中華民國 112

歲生日，藉由縣內莘莘學子及各優良社團熱情表演，讓民

眾認識彰化，並愛上彰化，共創『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臺灣省彰化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各機關、社區、團體及學校 

五、活動日期：112年 10月 10日(二)上午 9時至 11時 50分 

六、活動地點：彰化縣立體育館 

七、參賽資格：本縣各學校、社區發展協會、社會團體組隊參加，一隊至

少 20人(含 20人)。 

八、參賽隊數：預計 15隊，報名截止後進行書面初審，以近年具獲獎紀錄

之隊伍優先錄取。 

九、參賽主題：青春熱情活力慶祝國家生日為主題，採動態才藝表演(例如：

啦啦隊、舞蹈、行進樂隊、武術、動態性音樂展演或其他

方式)呈現熱情創意及團隊活力。 

十、報名方式：請於 112年 9月 18日(一)前線上報名完成，上傳完成後並

來電確認。 

(一)報名連結：https://reurl.cc/p6lerl 

十一、領隊會議日期：112年 9月 28日(四) (暫訂、時間另行通知)，公開抽

籤比賽順序，不克前來之隊伍由主辦單位代抽。 

十二、評列等第：將各評審委員所評定之分數，採加總分計，如遇同分時，

以『特色及創意』高分者為優先。 

十三、評分標準： 

(一) 特色及創意(40%)： 

主題需以『青春熱情活力慶祝國家生日』為主，並以啦啦隊、舞蹈、

行進樂隊、武術、動態性音樂展演或其他方式呈現。 

(二) 服裝造型(25%)：道具運用、服裝搭配等整體造型。 

(三) 團隊人氣(35%)： 

團隊默契、演出效果、團隊熱情程度、觀眾互動之人氣指數。 



十四、比賽規則 (各參賽隊伍應切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 請務必於活動開始 30 分鐘前到達會場，並派代表完成報到手續。 

(二) 比賽當日如因故減少參賽人數(不可低於20人)，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 請參賽隊伍自備 USB 4 且格式須為MP3 檔案類型，USB 只可燒

錄一首表演用曲目，並應在報到時，送交承辦單位負責播放之工作

人員代為播放 (請參賽隊伍派員於音控台陪同播放)。 

(四) 演出時間(含進退場)：本次比賽採定點表演，每隊以不超過 7 分鐘

為限(包含進退場時間)，各組演出時間逾時即會扣分，每逾時 30

秒，扣總平均分數 1分，如未滿 30秒者，以 30秒計算，依此累計

扣分。 

十五、獎勵辦法，優秀隊伍發予獎勵金： 

(一) 國慶金漾獎一隊，獎金 3萬元整。 

(二) 國慶珍漾獎一隊，獎金 2萬元整。 

(三) 國慶好漾獎一隊，獎金 1萬元整。 

(四) 最佳團體獎(取四隊)，獎金 7,000元整。 

(五) 最佳精神獎(取八隊)，獎金 5,000元整。 

十六、評審： 

(一) 聘請 5位公正人士擔任。 

(二) 主辦單位得依報名參賽隊數，調整核獎名額，如參賽隊伍未符評分

標準，名次得從缺。 

十七、頒獎典禮：112年 10月 10日(二)上午 11時 30分 

十八、附則： 

(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需變更計畫時，得隨時修訂之。 

(二) 如遇雨天或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致影響活動進行時，由主

辦單位取消辦理。 

 



 

【彰化縣慶祝中華民國 112年國慶活動暨青春活力嘉年華】 

參賽報名表 

基本資料 

隊伍名稱 
 

報名單位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演出人數  

是否登記彩排 

登記後需配合主辦單位於特定時段開放登記團隊彩排走位。 

 

□是 

□否 

參賽資料 

參賽主題 

例如：啦啦隊、舞蹈、

行進樂隊、武術、動

態性音樂展演或其他 

 佈景道具 
 □ 有  

 □ 無   

演出簡介  



【彰化縣慶祝中華民國 112年國慶活動暨青春活力嘉年華】 

參賽報名表 

獲獎名稱/年度 

 

 

備註 

一、請提供相關演出之影片連結以利進行初審作業。 

二、如有任何演出需求(如收音設備項目、數量)及注意事項請於該處說明。 

 

 

 


